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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划定禁止露天烧烤区域的通告

（征求意见稿）

为有效控制露天烧烤污染，维护城市市容环境秩序，保障食品卫生安全和市民身体健康，改善全区空气环境质量，坚决打赢蓝天保卫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重庆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重庆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等有关规定，现将划定我区禁止露天烧烤区域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一、禁止露天烧烤区域。北环路与金川大道交叉路口－金川大道与龙腾大道交叉路口－龙腾大道与铜梁西郊绿道交叉路口－铜梁西郊绿道与淮远北路交叉路口－淮远北路与少云大道交叉路口－少云大道与铜昌路交叉路口－铜昌路与西环路交叉路口－西环路与北环路交叉路口－北环路与金川大道交叉路口的合围区域。
二、经属地街道办事处、区城市管理局、区市场监管局准许的龙腾大道西段两侧（少云大道与龙腾大道西段交叉路口－龙腾大道西段与铜梁西郊绿道交叉路口）、学府大道好吃街（铜梁区气象公园停车场内）、铜梁万达广场游摊区（中兴东路与亚龙路交叉路口－亚龙路与香槟路交叉路口）等区域内从事经营活动的露天摊区（点），应使用符合环保要求的液化气、电等清洁能源无烟炉具或配套建设运行油烟净化设施，并落实“三限、三有、三控”（限时间、限地点、限规模经营，有经营许可、有垃圾收集容器、有防渗漏地垫，控噪音、控油烟、控隐患）措施，禁止使用高耗能、高污染燃料。自觉服从管理，合法、文明经营。
三、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区政府禁止的区域内露天烧烤食品或者为露天烧烤食品提供场地。对于在禁止区域和禁止时段内露天烧烤食品或者为露天烧烤食品提供场地的行为，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重庆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相关规定进行查处。

四、当空气质量发生重污染橙色预警及以上天气时，在现有禁止露天烧烤范围的基础上，城市建成区内一律禁止露天烧烤。重污染橙色预警及以上天气预警取消后，恢复本通告的执行。
五、阻碍执法人员依法执行公务的，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相关规定进行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六、露天烧烤禁烤区范围将根据我区城市建设发展适时调整。

七、欢迎广大群众举报露天烧烤食品违法行为，举报电话：023-45481801（区城市管理局值班电话）、023-45682675（巴川街道值班电话）、023-45870801（东城街道值班电话）、023-45689509（南城街道值班电话）。

本通告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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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梁区禁止露天烧烤区域范围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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